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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人社〔2020〕22 号

关于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
专项执法行动的通知

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：

根据《芜湖市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执法行动工作

方案》的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管，维护公平、

规范、竞争、有序的就业环境，决定在全县范围内联合开展清理

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执法行动（以下简称专项执法行动）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

社会发展工作的决策部署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

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6号）有

关要求，依据《就业促进法》《劳动合同法》《人力资源市场暂

行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积极履行人力资源市场监管职责，进一步

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，及时查处各类侵害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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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权益的人力资源市场违法行为，坚决纠正针对疫情严重地区劳

动者的就业歧视，为促进劳动者就业和企业复工复产营造良好的

社会环境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集中清理整顿侵害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，妨害有序复

工复产和稳就业的人力资源市场违法行为，重点为：

一是未经许可或备案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经营活动，特别是未

经许可擅自从事互联网招聘等职业中介活动的行为。

二是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依法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，包括

参与签订不实就业协议、不履行信息审查义务，发布虚假信息或

含有歧视性内容信息、哄抬或操纵人力资源市场价格、扣押劳动

者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、向劳动者收取押金、捆绑收取流动人

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费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三是用人单位发布虚假招聘信息，组织虚假招聘活动，骗取

劳动者财物的欺诈行为，侵害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，违法发布涉

及劳动者户籍、居住地及治愈患者或密切接触者等与疫情相关的

歧视性招聘信息。

三、方法步骤

专项执法行动分三个阶段进行：

（一)宣传发动阶段（5 月 14 日前）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本辖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、劳务派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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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的基本情况进行认真梳理，登记造册，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

成立专项执法行动协调指导机构，落实专门的工作人员。通过多

种方式广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发布维权须知、警示信息和

其他监管信息，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。

（二）执法检查阶段（5月 15 日-5 月 26 日）。县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成联合执法检查组，将全县

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作为重点检查对象，认真开展执法活动，严肃

查处违法案件。

（三）总结上报阶段（5月 27日-5 月 29 日）。县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本辖区专项执法行动开展情

况进行认真总结，于 5 月 29 日前将总结、数据报表等材料报市

专项执法行动协调指导小组办公室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认真推进落实。成立南陵县清理整顿

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执法行动协调指导小组（具体名单见附件1），

协调指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大

队，统筹协调全县专项执法行动的开展。将此次专项执法行动作为

贯彻落实中央和省、市、县有关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

济社会发展工作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

协调，抓紧抓实抓细，推进专项行动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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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密切协调配合，加大执法力度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根据本地实际，结合“双随机”抽查

执法行动，加大行政处理处罚力度，对违法行为的查处结果，要

统一归集于市场主体名下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安

徽）依法依规予以公示并实施联合惩戒。对专项执法行动期间查

处的重大违法案件，要按照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。对给劳动者和

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，要依法采取有效手段及时挽回。对以

暴力、胁迫、欺诈等方式扰乱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涉嫌犯罪的，由

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移送公安机关严肃查处。

（三）畅通维权渠道，加强应急处置。要充分发挥劳动保障

监察举报投诉案件省级联动处理机制作用，进一步畅通举报投诉

渠道，保障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便捷及时维权。要密切关注舆情，

积极迅速回应社会和群众关切。要加强风险研判，完善落实应急

处置机制，对出现的人力资源市场违法行为新形式、新问题和新

苗头，做到防早防小、审慎处置，并及时上报情况。

（四）做好科学防护，保障健康安全。在组织开展专项执法

行动时，要按照本县疫情防控要求，科学合理做好执法人员和投

诉举报场所的防护工作，保障专项执法行动健康安全开展。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

南陵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

电话：0553-68179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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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督管理股

电话：0553-6836300

附件： 1、南陵县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执法行动

协调指导小组成员名单

2、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执法行动情况表

南陵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南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0年 4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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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南陵县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执法
行动协调指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 梅 菲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

副组长： 田志祥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

王昭进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成 员： 张 舰 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大队长

张志坚 县人社局就业管理股股长、公共

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

汪田顺 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副大队长

李 志 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

夏木羊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督管理股

股长

协调指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，张舰同志兼

任办公室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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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执法行动情况表
填报单位：

检查

户次

违反就业管理相关规定的行政违法案件 处理情况

合计

未经许可和登记

擅自从事职业中

介活动

发布（提

供）虚假

就业信

息

发布（提

供）的就

业信息

中含有

歧视性

内容

扣押劳动

者居民身

份证和其

他证件或

者向劳动

者收取押

金

扣押被录

用人员居

民身份证

和其他证

件或其他

名义向劳

动者收取

财务

哄抬或

操纵人

力资源

市场价

格

以职业中

介或招用人

员为名牟取

不正当利益

或者进行其

他违法活动

责令

改正

责令退

赔劳动

者中介

服务费、

押金或

其他费

用

罚款

没收

违法

所得

移送

司法

机关

追究

责任

件

数

金

额

户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万元 件
万

元
万元 件

甲栏
序

号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

合计 1

未经许可和登记擅自从事职业

中介活动的组织或个人
2

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3

用人单位 4

补充资料

1.参加专项执法行动人员：其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人次；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人次；其他有关部门 人次。

2.发布（提供）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歧视性就业信息 件；

3.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劳务派遣业务 件。

4.未经备案从事其他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业务 件。

5.其他处理处罚情况：关闭非法职业介绍活动 件；没收违法所得 万元；吊销和撤销许可证 件；吊销营业执照 件。

单位负责人签章： 处（科）负责人签章： 填报人签章：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
